附件3
告知书
 
一、为降低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的风险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，本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。
二、申请人申请《森林放火期内林区用火许可证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获得批准：
1.森林防火期内，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；
2.属于防治病虫鼠害、冻害等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；
3.在三级风天气以下，有安全防范措施，开设好防火线，扑救人员、指挥员到位，有组织实施。
三、获得许可后必须按照《森林放火期内林区用火许可证》所载明的地点进行安全用火。
 四、森林防火期内林区用火单位应服从区应急管理局的监督检查，配合区应急管理局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。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西海岸新区应急管理局
年   月   日
 
 
 
 

